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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C_E7_94_B3_E8_c26_23109.htm 问题： 1.失地农民的

思想观念没有根本的转变。 （1）就业观念差。农民失去土

地后，其生活习惯、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农民原有的层次上，

仍存在只要有土地就有饭吃，就有保障，失去了土地就等于

失去了生存的权利。 （2）社会保障观念淡薄。他们没有社

会保障观念，在调查中，有50%以上村民对到了不能工作的

年龄将如何保障自己的生活问题的回答是：到时候再说吧，

先把眼前的吃饭、孩子上学问题解决了就行。 2.农民的就业

安置困难。 （1）农民素质低，尤其中老年农民素质更低，

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更难。 （2）受下岗职工和外地来的打

工者的冲击，就业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 （3）企业提供的

再就业岗位有限，安置大龄下岗职工十分困难，再要安排失

地农民的就业更难。 3.社会不安定因素多。失地农民中的青

壮年由于无事可干，出去打工又怕累，又嫌报酬低，加上有

一定补贴，就是在村里闲逛。他们因为年轻往往觉着生活无

聊，于是或结伙闹事，或坑蒙拐骗干起违法勾当。此外，因

土地出让或补偿金问题处理不妥而引起村民集体上访因素增

多。 4.农民工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待遇低、缺乏病残和失

业应有的保障而且工作条件恶劣、又累又脏。 原因： 1.征地

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方式单一。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的

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

的6到10倍，如果支付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能使

需要安置农民报纸原有生活水平的，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



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综合不得超过土地征用前三

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按照该标准，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安置

补助虽然各地区不同，一般以现金作为补偿的应该都在每

亩1.5万3.5万元之间。目前我国对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大部分

以货币补偿为主。 2.现有土地制度的缺陷和土地征用程序的

不规范。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了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

农村集体，“农村集体”或“农民集体”是一个看不见、摸

不着的“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是一个虚

置的权利主体。因此，在实践中政府拥有分配土地的绝对权

利，土地归集体所有是虚的，集体最多不过是土地的经营者

、管理者。这就为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3.由于

农民文化程度低，掌握新技术难度较大，所以就业困难重重

。再加上无地农民对工作挑肥拣瘦，就不了业是在所难免的

。还有就是部分村办企业效益不佳，也使失地农民减少了就

业机会。 4.造成农民工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的根本的原因还是

出在我国历来实行的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

就像一块烙铁分别给市民和农民烙上了表示其身份的印痕，

使得农民进城后仍然无法摆脱自己是“农民”的身份。这是

一种变相的社会身份等级制，凭借这种不同的身份，城市居

民就能享受到进城务工的农民无法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和保

障措施。 对策： 1.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1）

保障对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

定，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对象，为被征地时的在册农

业人口，具体保障人员，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或村民

大会讨论，由街道核准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并予

以公示。 （2）保障形式。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实行不同的



基本生活保障，保障的重点是劳动年龄段内和劳动年龄段以

上人员。 一是对征地时已经是劳动年龄段以上的人员（男60

周岁、女55周岁以上），直接实行养老保障，并建立个人专

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制度。 二是对征地时属于劳动年龄段

内的人员（16周岁以上，男60周岁以下、女55周岁以下人员

），按实际测算标准（或不分年龄实行相同的缴费标准，或

区别年龄分档缴纳）一次性缴足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为其建

立个人专户。缴费对象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后开始

领取养老金；缴费对象未达到领取年龄死亡后，其个人专户

中本息可依法继承。 三是对征地时未达到劳动年龄段的人员

（16周岁以下），按征地补偿规定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助

费。当他们到达就业年龄或学习毕业后，即作为城镇新生劳

动力，参加相关的社会保障。 2.要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

问题。 （1）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推进农民市民

化，城乡一体化，必须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 一要大力发展

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二要加快市场

建设，吸收更多的失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 三要大力发展

外向型企业，并强调企业在征地办厂时就要与被征地村签订

劳动用工合同，最大限度地优先安置失地农民。 （2）大力

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 （3）积极落实再

就业优惠政策。要制定公平合理的农民工就业政策，构建符

合城乡统筹就业要求的就业管理制度。按照“公平对待、合

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在被雇用要与该企

业签订三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3.通过宪法实现农民工权益的

统一保障。通过宪法赋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等亨有尊严、

自由、权利，保证农民工在城市的最低生活标准，保证农民



工物质帮助权及其它各方面权利的实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